
 

 

 

 

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平常會議 

議程前發言 

朱愛莉 

2020 年 11 月 4 日 
 

及時檢討《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法》 

近日本人收到市民反應，近期有外籍人事在深夜大聲高歌，影響其家人休息，雖然

尋找警方協助，但礙於無法確定噪音來源而苦無對策。本人就著這樣的情況，有不少反

思，《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法》實施多年，發現在執法上有困難，多為勸喻情況，主要

是因為舉證上出現困難，如何讓市民對法例的可行性增加信心，讓市民在受影響情況下

可報警求助。 

所以本人有以下建議： 

1. 《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法》應作定期檢討，以完善相關法例的實際操作情況。 

2. 應多作社區宣傳，讓更多的市民知道這法例，可預防制造出噪音影響他人。並

在宣傳時加入以往成功個案的數字，讓市民可以知道法例的執行情況。 

3. 同時也應透過不同的企業、團體向在澳生活的外籍人士傳宣相關法例，以讓他

們也做到預防的工作，也可避免觸犯法例而不知。 
 
 
 


